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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药品有效期的管理规定 
 

1、药品的有效期是指药品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能保持其质量的期限。 

2、药品应标明有效期，未标明有效期或更改有效期的按劣药处理。 

3、本公司规定药品近效期含义为：门店指距药品有效期截止日期不足 6 个

月的药品（含 6 个月）。公司物流中心指距药品有效期截止日期不足 12

个月的药品（含 12 个月）。 

4、业务部应以经营需求为导向，坚持“按需采购”原则，设置合理库存量。

对效期不到半年的药品原则上不得购进。 

5、有效期一年以内，超过生产日期六个月；有效期大于一年半，超过生产

日期一年的药品不能购进，不得验收入库。 

6、门店药品来货验收时，未标明有效期的药品，收货员应拒绝收货。验收

合格药品上架后，应严格按照有效期的远近陈列。 

7、门店每月 22-27 日通过系统自动生成“近效期药品催销表”，门店未在规

定时间填报、漏报对该门店质管员（如无质管员的门店对店长）由质管

部按 100 元/次进行处罚；近效期品种每月进行重点养护，做好重点养护

记录。 



8、加强近效期药品的销售管理，销售近效期药品时应对客户进行提示，应

掌握“先产先出，近期先出”的原则，严禁过期药品销售出库。 

9、计算机系统对库存药品的有效期进行自动跟踪和控制，近效期预警，对

所储存药品的有效期实施动态监控，对超过有效期的库存药品进行自动

锁定、停售，防止过期药品销售。 

10、对计算机系统自动锁定的过期药品，由营业员负责将其移入不合格品

区并报告质管员，然后由门店质管员报质管部，并按《不合格药品管理、

销毁管理制度》处理。 

11、质管部每月 25-29 日通过系统自动生成在库有效期 12 个月内的“近效

期药品报表”报业务部。 

12、业务部收到“近效期药品报表”后根据供应商约定条款作出：退回仓

库、继续销售（表示销售到近效期可退货）、打折销售（表示不能退货）

等处理意见并及时报营运部。 

13、对门店过期失效药品损失金额较大的，要查清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；

对于人为造成的损失，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，并给予必要的经济处罚。 

 

附件：营运部发（2015）269 号关于效期品种销售的若干管理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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